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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暨转让巴河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暨转让巴

河公司股权的议案》，在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巴河公司”）完成分立后仅保留房地产业务的情况下，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巴

河公司的 78%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铁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川瑞公司”），转让价格为 3,090.52 万元，从而完成巴河公司房地产业务

的剥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公告编号为 2020-055 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

暨转让巴河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近日，公司和川瑞公司签订了《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同时，公司转让巴河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已

于 2020 年 6月 9日取得了平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准。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主体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以下简称“乙方”）：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二、目标公司概况 

名称：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新华街西段

292 号；法定代表人：刘兴鸿；注册资本：2,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923754705509F；主营业务：水利发电、房地产开发。目标公司现仅保留了

房地产开发业务（含用于酒店经营等部分物业）。 

三、 拟定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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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乙方拟收购甲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560万元出资额、占目标公司股权

比例的 78%。 

3.2 完成拟定交易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四、股权收购价款及支付方式 

4.1 股权收购价款： 

甲乙双方同意，以 2020年 3月 31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收购股权的价款

以双方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确认的相关净资产作为定价参考，最终股权收

购价款以双方的控股股东铁投集团的备案价格为准。 

按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

告》（报告文号 XYZH/2020CDA100198），目标公司截至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

净资产为 2,558.16万元。根据川铁投投资评备【2020】第 03号《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备案表》，巴河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962.20万元，78%股权对应的股

权收购价款为 3,090.52 万元。 

4.2 支付方式： 

目标公司 78%股权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于乙方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上述股权收购价款。 

4.3 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监管机构关于股权出让的相关收费规

定，各自缴纳本次股权收购和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五、管理权的交接及目标公司相应资产、债务的处理 

5.1 在乙方支付完毕股权收购价款之日起 3日内，甲方应当组织目标公司将

有关印鉴、档案、证照、合同等全部相关实物、资料、信息等，移交乙方指定人

员。甲乙双方签署移交资料的书面确认文件。 

5.2 鉴于甲方已将原水力发电资产以分立方式进入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

股东 认缴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560 1,560 78% 

平昌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40 240 12% 

四川华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0 2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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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电力公司”），登记于目标公司名下用于水电业务的相应

房产、土地权属，应办理至鑫电力公司名下，拟定交易完成后，前述事宜尚未办

理完毕的，乙方督促目标公司继续配合办理。 

5.3 基于目标公司分立事宜，鑫电力公司将偿还目标公司的银行贷款，由此

形成目标公司对鑫电力公司的负债，收购方同意协助目标公司处理该项债务，具

体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5.4 甲乙双方约定，本协议项下股权收购审计、评估基准日（2020 年 3 月

31日）至股权交割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拟定交易所涉股权收购登记）

期间，目标公司经审计的损益归目标公司原股东按股权交割日前所持目标公司股

权比例享有或承担，股权交割日之后目标公司的损益，由目标公司新股东按持股

比例享有或承担。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均应赔偿相对方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赔偿金等）。 

七、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0日 


